湖北省2022年度统一组织审计项目计划（草案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审计项目安排的总体思路
[bookmark: 主送机关][bookmark: _GoBack]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以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，立足“审计监督首先是经济监督”定位，紧扣我省“十四五”主要目标任务，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主责主业，锁定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、重点资金、关键少数，统筹安排全省审计任务、目标、时间和人力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，发挥审计宏观调控重要工具作用，为加快“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、谱写新篇”作出审计贡献。
二、具体审计项目
（一）政策落实跟踪审计。
1．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。
（二）财政审计。
2．省本级预算执行及财政决算草案审计（四本预算，涉及3个部门）。
3．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。
4．中央和省财政直达资金审计。
5．专项债券资金申报管理使用审计。
（三）重点投资项目审计。
6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计。
7．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计。
8．对口支援新疆发展资金和项目跟踪审计。
（四）民生审计。
9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审计。
10．高标准农田项目审计。
11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。
12．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。
13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审计。
（五）企业审计。
15．涉企发展环境专项审计调查。
（六）资源环境审计。
16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。
（七）经济责任审计。
17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。
18．省直单位、市州纪委监委和公检法主要负责同志经济责任审计。
19．省属高校、医院主要负责同志经济责任审计。
20．省管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。
21．市州审计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。
（八）涉外审计。
22．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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